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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QC/T457-2002。 

本标准与 QC/T457-2002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救护车分类； 

——增加了 A、B、C 类救护车医疗舱的要求，修改医疗救护设施的要求； 

——增加了通讯、信息和网络系统的要求。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C/T457-2002、QC/T45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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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救护车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随车文件、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已定型汽车整车或二类底盘（以下简称为基型车）改装的救护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108  车用电子警报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11567.1 汽车和挂车侧面防护要求 

GB 11567.2 汽车和挂车后下部防护要求 

GB 12480  客车防雨密封性试验方法 

GB 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 13554  高效空气过滤器 

GB 14023  车辆、船和由内燃机驱动的装置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4166  汽车安全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8655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20182  商用车驾驶室外部凸出物 

GB/T 12539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 12543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2544  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GB/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3954  特种车辆标志灯具 

GB/T 17350  专用汽车和专用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 

QC/T252 专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QC/T474  客车平顺性评价指标及限值 

QC/T476  客车防雨密封性限值及试验方法 

QC/T484  汽车油漆涂层 

消毒技术规范（卫生部颁布） 

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颁布） 

无线电管理条例（1993版）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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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救护车 

救护车是用于紧急医疗服务及满足突发灾害事故现场医疗救援需要的专用汽车。 

3.2 运送型救护车 

装备有基本医疗救护设施，主要用于运送伤病员的救护车。 

3.3 监护型救护车 

除装备有基本医疗救护设施外，还装备有急救、监护等设备设施，可对伤病员进行救治、监护转

运的救护车。 

3.4 智能型救护车 

在满足对通讯、计算机、医疗仪器的电磁兼容条件下，具有接入公共或专用通信网络实时移动交互

式视、讯通信功能；对车载医疗仪器、设备进行数据采集、记录、实时转发；同时实现与HIS管理系统

的对接；具备自载宽带无线网；并嵌入急救智能辅助系统和急救调度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的救护车。 

3.5 特种救护车 

用于公共卫生突发灾害事故现场，实施应急医疗救援工作及特殊医疗用途的救护车。 

3.5.1 应急诊疗（巡回医疗）型救护车 

用于公共卫生突发灾害事故现场，对多名伤病员实施诊断、救治及平时可用于送医下乡，在农村进

行巡回医疗并可对病人转运的救护车（提高该车型的使用效率，做到平战结合）。 

3.5.2 医疗救援指挥型救护车 

用于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害事故现场，进行医疗救援通讯指挥，以视频、音频和文字为采集手段，

以卫星、微波、超短波通信为传输手段，集话音、图像、数据资料实时传送于一体，为指挥人员在现场

研究问题、进行现场指挥提供全天候可移动的指挥中心。 

3.5.3 医疗救援保障型救护车 

用于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医疗救援补给、电能供给、现场照明、应急手术等保障任务的救护车。 

3.5.4 危重症婴儿型救护车 

用于救治、监护和转运危重症婴儿的救护车。 

3.5.5 越野型救护车 

用于特殊地形环境下突发灾害事故现场，进行医疗救治、监护和转运病人的救护车。 

3.5.6 传染病型救护车 

用于救治、监护和转运传染病人的救护车。 

4 分类 

4.1 救护车分类 

按产品用途，将救护车分为4类，分类见表1。 

表1 救护车分类 

                                                       

救护车类别 A B C D 

产品名称 
运送型救护车 监护型救护车 智能型救护车 特种救护车 

4.2 特种救护车可分为应急诊疗（巡回医疗）型救护车、医疗救援指挥型救护车、危重症婴儿型救护车、

越野型救护车、越野型救护车、传染病型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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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整车要求 

5.1.1 救护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应符合 GB 1589 的有关规定。 

5.1.2 救护车的行驶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5.1.3 救护车装有警灯等特种标志灯具和电子警报器，并符合 GB4785 和 GB 8108 的有关规定。 

5.1.4 驾驶室、医疗舱等厢体的内饰件应使用阻燃材料，并符合 GB 8410 的要求。 

5.1.5 采用厢式专用车改装的救护车的侧面和后面防护栏应符合 GB 11567.1 和 GB 11567.2 的规定； 

5.1.6 救护车在海拔 3500m 以下、气温－40℃～45℃的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5.1.7 采用定型汽车或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救护车最高车速应不低于 120km/h；车速从 0km/h 加速至

100km/h 的时间应不大于 25s；最大爬坡度应不小于 30%。 

5.1.8 采用定型汽车或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救护车，其平顺性应符合汽车 QC/T 474 中对高等级客车的

要求。 

5.1.9 救护车的专用标识，所有外露金属件应作防腐、防锈处理。车身涂层应符合 QC/T484 的规定。 

5.1.10 救护车的防雨密封性应符合 QC/T 476 的规定。 

5.1.11 采用定型汽车或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救护车，其前后车轮应安装防抱死制动装置（ABS）。 

5.1.12 救护车在驾驶区和医疗舱均应设有适用的随车灭火器，灭火器应分别放置在驾驶室门和医疗舱

门附近处，采用专用装置固定，做到取放方便、安全牢靠，避免受到振动产生异响。 

5.1.13 救护车各部件必须装配正确、连接牢固，其结构、布置、安装、固定等均应考虑车辆的检修、

维护和修理的要求，注意车辆及其关键部件按维修规定装拆和检修的问题。并使救护车的重心、空载和

满载时的轴载质量均符合基型车的许可条件，以保持其行驶稳定性。 

5.2 A、B、C 类救护车医疗舱 

5.2.1 定型汽车或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救护车应用隔板将车厢前后分隔成驾驶室和医疗舱两个区域。

隔板上部应设有采用汽车用安全玻璃的观察窗，以让医疗舱内的乘员有一定的前视野。观察窗的高度应

与医疗舱乘员的视线相适宜，其面积不小于 0.3m
2
。 

5.2.2 定型汽车或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救护车驾驶室应设有左右两个车门。厢式专用车改装的救护车，

其车厢主体是医疗舱。右侧设有推拉门，后侧设有对开门。 

5.2.3 驾驶室与医疗舱之间应设置密封的隔板，如果隔板上有门，门宽应至少 430mm,高 1170mm，隔板

门上应有一个面积不小于 0.3m
2
的观察窗，窗高中心应与驾驶员视线平行，门得插销在驾驶员一侧。如

无门，隔板上应有一个面积不小于 0.3m
2
的观察窗，窗高中心应与驾驶员视线平行，观察窗应符合 GB9856

规定的汽车安全玻璃，推拉式并带有玻璃加紧器，配有可调节窗帘。隔板须密封安装，隔板、观察窗、

隔板门行驶时无震动无声响。隔板安装位置不能影响车辆维修口、盖得打开与维修。 

5.2.4 医疗舱的两侧壁、顶板等必须与救护车车身结构件牢固连接，并应形成具有良好密封性整体结

构,医疗舱还应有较好的隔热性。 

5.2.5 医疗舱应装备有放置救护用药品和医疗消耗品的药品柜和储物柜，放置各种医疗器械和救护用

仪器设备等医疗救护设施的器械柜。这些橱柜应安装牢固，放置的药品、器械、仪器、设备等应紧固牢

靠、稳定，取放便捷、顺手。 

5.2.6 医疗舱内应设有符合使用要求的消毒设施。医疗舱内各块壁、板、各种橱柜及其它设施表面应

能防水、耐腐、耐磨、耐高温，便于冲洗和消毒，不易变色、变质和吸附异味。 

5.2.7 医疗舱应铺有整体式阻燃、防滑、防霉、易清洗的铝质或塑胶地板。 

5.2.8 医疗舱内的座椅及其固定装置应符合 GB 15083 的规定；座椅应装有安全带，其性能应符合 GB 

14166 的要求。救护车医疗舱座椅数不得少于 3个。 

5.2.9 医疗舱固定担架处应设有担架固定装置。担架固定应牢靠，确保救护车行驶时伤病员的安全。

担架固定装置与基型车车身必须直接连接，并且固定点要有足够的强度，必要时需进行预埋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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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医疗舱内除各种固定设施外还必须留有人员进出和行走的通道，舱内长度要求至少为 2350mm，

急救人员座椅到担架床头部边缘距离不小于 250mm；医疗舱侧面座椅与担架床之间要有不小于 300mm

距离的自由通道；A 类救护车医疗舱净高不低于 1350mm，B 类救护车医疗舱净高不低于 1600mm。 

5.2.11 医疗舱门 

5.2.11.1 医疗舱应设有担架及其搬运人员上下车的后门和可供其他人员上下车 

的侧移门，其中一个可作为紧急逃生出口。 

5.2.11.2医疗舱门的尺寸应能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医疗舱门的尺寸       单位：mm 

高度 ≥800 
侧门 

宽度 ≥600 

高度 ≥750 

后门 
宽度 ≥900 

5.2.11.3 医疗舱门开关应保证门使用的安全性， 确保符合以下条件： 

a)从医疗舱内不用钥匙可以将门打开和锁上； 

b)从舱外需用钥匙将门打开和锁上； 

c)当从舱内将门锁上时，从舱外用钥匙可以把门打开。 

5.2.11.4 医疗舱后门打开时，应设有后门限位装置。 

5.2.11.5 医疗舱门应设有密封条，关闭时能防尘防水，确保医疗舱的密封性能。 

5.2.12 医疗舱至少应有两个车窗，分别安装在车厢两侧或一个在一侧、一个在 

后面。车窗应符合可以向外观察而不能从外面看见里面的要求，以达到保护病人隐私。 

5.2.13 医疗舱内箱、柜的边缘均为过渡软包装圆角装饰。内部表面没有尖锐的物体，所有医疗设备的

挂钩、托架应紧贴舱壁安装，周围有保护设施，储物柜的材料应防水，并方便清洗和消毒（不得用地毯、

布面和纤维）。 

5.2.14 上下医疗舱的踏步高度和深度应符合 GB 13094 城市客车的标准要求，医疗舱各种设施的结构安

全性应符合 GB 13094 的规定。 

5.2.15 医疗舱应有良好的防噪隔音、防尘防水密封性和一定的隔热性能；设有具备制冷和采暖功能的

空调装置，设有通风换气和排气装置，并保持上述装置使用正常可靠。以便医疗舱内能保持适宜的环境

条件。 

5.2.15.1 医疗舱内的通风换气系统在静止状态下应能确保医疗舱内外换气每小时不少于 20 次。 

5.2.15.2 对具有一氧化氮等气体麻醉系统的救护车，应按有关规定设有室内麻醉气体排气装置。 

5.2.15.3 医疗舱内的冷暖空调系统应能与驾驶室分别独立控制,制冷性能应符合空调客车的要求；暖气

系统能在－20℃环境温度条件下开启15min后能使舱内温度达到16℃以上。冷气空调系统能在环境温度

达到40℃时，开启15min后能使舱内温度达到比环境温度至少低7℃以上。 

5.3 医疗救护设施 

5.3.1 医疗救护设施包括救护车所装备的及车载的可在车上和移动到车外使用的各种医疗救护用器械、

设备、仪器及箱、架、柜等装置设施。所用器械、设备、仪器必须是符合使用要求的产品。  

5.3.2 A 类救护车应配备不少于以下医疗救护设施： 

a) 担架：包括车用担架，含床垫，设有安全带、铲式担架（头部固定器和软担架可选装）。 

b) 输液装置：输液架应固定牢靠，可利用担架组件固定，在操作方便的前提下吊液勾应尽可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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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安装 2套垂直固定输液器械，位置可以选在担架的两端。每个输液固定架最少承受 5kg,能够容纳 2

袋液体。 

c) 急救箱：一般装有一个带流量计的氧气瓶（容量 2L 以上）和一个便携式吸引器；基本体检器表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等）及工具；注射器具；常用抢救药品和救护包扎用易耗器材等。 

d) 供氧呼吸设备设施：2 套输氧装置，每套包括 1 个带流量表的氧气瓶（容量 10L 以上）及其输

氧管路、接口、调节阀等，以及氧气瓶橱柜；还有吸引器、带面罩复苏器等助呼吸仪器设备。 

e) 其它救护、诊断和抢救设备（放在急救箱内的除外）；血氧饱和仪、血糖检测仪、心电图机等。 

f) 医疗柜：用来存放常用抢救药品，一定数量的输液袋等常用医疗设备。 

5.3.3  B 类和 c 类救护车除配备 A类救护车应有的医疗救护设施外，还应配备： 

a) 输液设备：加有输液泵的加压输液装置、可将溶液温度加温至 37℃±2℃的固定输液装置、定

量输液注射泵、输液泵等。 

b) 呼吸循环系统救护设备：便携式气道管理系统（手动人工呼吸器、口咽气道或鼻咽气道、吸引

器及导管），便携式高级复苏系统（输液器-包括相配的静脉插管、喉镜等插管设备、听诊器等），便携

式呼吸机，除颤起搏监护仪、胸腔引流装置，心包穿刺装置，中心静脉导管，胸外按压泵和体外心脏起

搏器等。 

c) 对于 B 类和 C 类（不包含 D 类）救护车还应配有骨折固定装置；颈椎固定装置、颈套环装置；

和扩展高位脊椎固定解救设备或短脊椎板，选装肢体牵引装置。 

d) 担架：B 类和 C 类（不包含 D 类）救护车在担架床左右两侧应安装扶手，并根据使用需要可于

担架上伤病员躺着时的胸、腿等部位设有一定间隔的三条固定伤病员的安全带。 

5.3.4  D 类救护车应参照考 A 类和 B 类救护车的要求，配置医疗救护设施；并根据其使用功能要求，

选用专用的设备和医疗救护设施。 

5.4 电气设备 

5.4.1 救护车加装的电气系统应与基型车的电气系统分开。救护车应包括 4 个独 

立的分系统： 

a) 所采用的定型汽车或汽车底盘的基本电气系统； 

b) 医疗舱内医疗救护设施的供电系统； 

c) 通讯和信息系统用电设备的供电系统； 

d) 照明、标志灯和警示装置的供电系统。 

各个电气系统应具有独立的过载保护装置，过载保护装置包括保险丝（熔断器）和断路器。 

5.4.2 救护车加装的用电器宜采用与基型车同样的车用电压（12V 或 24V）。如采用不同电压的设备，其

电源插座不可互换，且应采用一种电压的插头无法插入另一种电压的插座或在插座旁设有表示其额定电

压的标贴。 

5.4.3 医疗舱应根据其所有的医疗设备电器数量和用电量设置相应数量和规格的插座，各插座应固定在

相关医疗设备电器使用位置附近、方便其使用，每个插座的分电路应设有相应规格的过载保护装置，并

有备用装置，以确保医疗救护设备的电器正常使用。 

5.4.4 所有电线及其电线所用的电线导管应固定牢靠和能抗振动，电线外没有导管保护不能穿过金属板

车身的孔，以免电线绝缘层被破坏造成断路和引发事故。 

5.4.5 救护车的所有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开关、插座、保险装置等电器均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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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通过 3C 质量认证的合格产品，并按有关规定对电气设备、仪器仪表和电器线路进行计量标定和定

期检查。 

5.4.6 附加电源装置（附加蓄电池和发电机） 

5.4.6.1 救护车必须根据附加专用设备电器的用电量及一定余量来确定附加电源装置的电容量，装备相

应的附加蓄电池，并装备相应的附加发电机或整车选用大容量发电机（相当于基型车原装发电机和附加

发电机总容量），以确保满足救护车各用电设备的用电需求。安装蓄电池及其连接线路应严防引起短路。 

5.4.6.2 控制装置应能在车辆起动时，附加蓄电池与基型车蓄电池自动连接，以同时满足基型车电气设

备和救护车专用电气设备的用电需求，并使救护车能正常起动；当车辆发动机停止工作时，附加蓄电池

与基型车蓄电池自动断开；必要时也可使用外接电源。 

5.4.7 照明、标志灯和警示装置 

4.4.7.1 医疗舱内的照明要求为：当实施急救时，病人区的照度应不小于 300lx，并可下调至 150lx；

其它区域最小照度为 50lx。 

5.4.7.2 车后顶部应装置可调节照射方向和高度的照明灯，以方便运送伤病员的担架上下车。 

5.4.7.3 救护车停驶时，其电源应保证警灯等特种车辆标志灯具和电子警报器等警示装置能正常工作。 

5.4.8  220V 逆变电源系统 

5.4.8.1  B 类、C 类和 D类救护车应配备双路独立 220V 纯正弦逆变电源系统，两电路之间可独立供电，

并可智能切换，在其中一路出现故障时另一路可自动切入，输出功率不小于 600W，可保证医疗仪器不

间断使用的供电需求。 

5.4.8.2 220V 逆变电源系统应设有独立开关和保险装置、接地漏电保护装置、及过载保护装置。 

5.4.9 救护车的所有电气设备、电气装置和开关、插座、保险装置等电器均应采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

准、通过 3C 质量认证的合格产品，并按有关规定对电气设备、仪器仪表和电器线路进行计量标定和定

期检查。 

5.5 通讯、信息和网络系统 

5.5.1  C 类救护车应具有以下通讯、信息和网络设施： 

5.5.1.1 具有接入公共/专用通信网络实时移动交互式视、讯通讯功能。移动急救平台实时与互联网端

的任何医院、住宅固定点及移动手机终端实现实时图像、声音交互式通讯 ，满足远程医疗需要。 

5.5.1.2 具有接入公共/专用通信网络实现对车载、便携医疗仪器等多种仪器数据采集、记录、实时转

发功能。互联网端的任何医院、住宅等固定点及移动手机终端实现实时查询，满足远程疹断需要。 

5.5.1.3 具有接入公共/专用通信网络实现远程 HIS 管理系。 

5.5.1.4 具有车载宽带 100M 专用无线网。实现现场与急救车的音、视频通讯及便携式医疗仪器(多参仪)

数据传输。实现急救平台前移。 

5.5.1.5 具有车载宽带 100M 专用无线网。实现现场与急救车的音、视频通讯及便携式医疗仪器(多参仪)

数据传输。实现急救平台前移。 

5.5.1.6 具有急救智能辅助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对车辆、车载医疗设备智能管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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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余量、电瓶余量、胎压及车辆 ODB，车载医疗设备氧气余量、多参数仪、呼吸机、急救医自动检测、

确认。 

5.5.1.7 具有接入公共/专用通信网络实现远程 HIS 管理系。 

5.5.1.8 具有急救调度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利用 GIS、GPS、传感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实现接受调度

后智能管理。包括： 

a) 智能对路径、路程、耗时预测及急救目标需求预测； 

b) 按目标预测要求完成车辆(油余量)自检、车载医疗仪器、器械(氧余量)、药物自检； 

c) 出车后由车载系统自动记录并实时通过计算机、通信显示车辆位置、路径、路程、累计时间及

驾驶员、随车医生、担架员人员信息、及急救目的信息、病人载运信息、医院转运信息； 

d) 根据目标预测预选急救医院或自选医院由车载系统自动登录医院 HIS 系统进联网，逐步完成病

人信息录入并自动将急救过程录入系统； 

e) 根据病人及急救实际需求移动急救平台实现远程医疗； 

f) 系统对每次出车进行智能评估、考核：主要有出车反应时间、转送时间、车辆维护、油耗、路

经选择、医疗仪器准备、出勤率、病人满意度、医院满意度等综合评估。 

5.5.2  B 类和 D 类救护车应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需要求，参考 C 类救护车的通讯和信息系统的要求，选

装适用的救护车通讯和信息装置。 

5.5.3  救护车通讯和信息系统、包括各种电子仪器无线电接收装置的屏蔽设施应符合GB 14023和GB 

18655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救护车的定型试验按 QC/T 252 的规定进行。 

6.2  救护车外廓尺寸的测量按 GB/T 12673 的规定进行；轴荷及质量按 GB/T 12674 的规定进行。 

6.3  救护车制动距离和驻坡度按 GB 7258 的规定进行。 

6.4  救护车的防抱死制性能试验按 GB/T 13954 的规定进行。 

6.5 救护车的最高车速按 GB/T 12544 的规定进行，加速性能按 GB/T 12543 的规定进行，最大爬坡度按

GB/T 12539 的规定进行。 

6.6  救护车的平顺性按 GB/T 4970 的规定进行。 

6.7  救护车车身外表颜色和标识通过目测检验；涂层质量按 QC/T 484 的规定进行。 

6.8  救护车的防雨密封性按 QC/T 476 的规定进行。 

6.9  救护车医疗舱座椅及其固定装置的强度试验按 GB 15083 的规定进行；座椅安全带的性能按 GB 

14166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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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救护车通讯和信息系统、包括各种电子仪器无线电接收装置所受内燃发动机无线电骚扰特性及对

所受对环境中无线电骚扰特性保护的测试按 GB 14023 和 GB 18655 的规定进行。 

6.11  救护车医疗舱内照明测试应在不受外界影响室内照度的条件下，用光照度计测试：测量担架工作

面照度时，需将光照度计传感探头平放于担架工作面上；测量医疗舱内的光照度时将光照度计传感探头

平放于医疗舱地板纵向中心线上任意取两相距 1200mm 的测点，取两点测得光照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医

疗舱内的光照度值。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救护车须经制造厂/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有质检部门人员签章的合格证书方可

出厂。 

7.1.2  救护车出厂检验项目为： 

a）外观； 

b）制动； 

c）整车装配调整； 

    d）车灯灯光； 

    e）防雨密封性。 

7.2  型式检验 

7.2.1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b) 停产 3 年后产品或生产场地迁址后恢复生产时；  

c) 国家质量监督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d) 出厂检验与定性检验有重大差异时； 

e) 正式生产后，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7.2.2  型式检验时，如属 6.2.1 中 a)、b)、c)三种情况，应按第 5 章的内容和 

QC/T 252 及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如属 6.2.1 中 d)，应对专用性能及有差异的项目进行检验；如属 6.2.1

中 e)，可仅对受影响项目进行检验。 

7.2.3  型式检验样车的数量为 1～2辆。 

7.2.4  型式检验判别原则按 QC/T 900-1997 和国家有关规定。 

8 标志、随车文件、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救护车各种标志应正确清晰，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8.1.2  救护车在明显位置设置标牌，其型式、内容和安装位置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8.2  随车文件 

8.2.1  随车文件应包括救护车合格证和救护车说明书，底盘/基型车制造厂的底盘/基型车合格证和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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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基型车说明书，随车附、备件和工具的清单等。 

8.2.2  救护车应按有关规定编制产品使用说明书和印发产品合格证。 

8.3  运输 

    救护车在铁路或水路运输时，以自驶或拖曳方式上下车或船，若必须用吊装方式时，需用专用吊具

装卸，防止损伤产品。 

8.4  贮存 

救护车长期停放时，应将冷却液和燃油放尽，切断电源，锁闭车门、窗，放置于通风、防潮及有消

防设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定期维护保养。 

 


